
 

证券代码：920003       证券简称：中诚咨询        公告编号：2026-039 

 

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基本情况 

基于战略布局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与苏州高新绿色低碳科技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绿色”）拟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

司中诚绿碳（苏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绿碳”）；主要经

营范围为：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

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园区管理服务；合同

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

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具

体的营业范围已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与高新绿色设立中诚绿碳，主要是基于双方各自的产业优势，

承接绿色低碳相关的业务，如：工程造价咨询、碳相关的咨询服务、

新能源相关的咨询服务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新设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510 万元，持股比例为 51%，相关登记信息最终以工商登记核准通过

为准。 

 

（二）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

对外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公司出资 51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

产比例分别为 0.60%、0.80%，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标准。 

 

（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决策和审议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已于 2026 年 5 月 7 日经董事长审

批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此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五）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 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

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二、 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苏州高新绿色低碳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92 号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 年 8月 27 日 

法定代表人：徐征 

实际控制人：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苏州

市虎丘区人民政府）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热力生产和供应；

供冷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在线

能源计量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能

量回收系统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

研发；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技术研发；非常规水源利用技术研发；物

联网技术研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软件开发；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

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销售；



 

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电动自行车

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售；软件销售；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装备销

售；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科技推广和应

用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

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物联网

技术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大数据服务；

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气候可行性论证

咨询服务；共享自行车服务；园区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物业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500,000,000 元 

实缴资本：500,000,000 元 

财务状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高新绿色未经审计的总资产合计  

87,272.91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所有权益合计 54,461.21 万元。20

25 年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合计 18,033.0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2,996.75 万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诚绿碳（苏州）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科技城潇湘路 99 号诚来智研发大楼 9楼 901-

1 室 

经营范围：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

计、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园区管理服务；合同

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

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新

兴能源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

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5,100,000 货币 认缴 51% 

苏州高新绿色低碳科技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900,000 货币 认缴 49% 

 

（二） 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实物资产、无形资产、

股权出资等方式出资，也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 

 

四、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合资协议概要 

公司与高新绿色拟共同出资设立控股子公司中诚绿碳；主要经营

范围为：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

监理除外）；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园区管理服务；合同能源

管理；节能管理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

碳封存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新兴能源

技术研发；储能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新设控股

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510 万元，持

股比例为 51%，高新绿色出资 490 万元，持股比例为 49%。 

 

（二）合资补充协议 

“甲方：陆俊 

乙方：苏州高新绿色低碳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系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及实际

控制人。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乙方于 2026 年 4 月

30 日签署了《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高新绿色

低碳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协议》（以下简称“合资协议”），并

拟共同出资建立苏州中诚绿色低碳科技有限公司（暂拟，以实际核名

为准，以下简称“公司”）。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一、股权回购条款 

1.1 在下述情况发生后，甲方应当自收到乙方书面通知后六十（6

0）日内无条件不可撤销地立即受让乙方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并足



 

额支付乙方股权回购款： 

受让乙方所持有的公司全部股权，具体回购条件为：自公司成立

之日起，公司连续 2个自然年度经审计的年均净资产收益率低于 8％。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回购的股权，仅限于乙方已实际缴纳出资所对

应的公司股权部分；乙方未实际缴纳出资的股权部分，甲方不承担回

购义务，亦不涉及任何股权回购价款。 

1.2 发生本协议第 1.1 条约定的回购时，甲方向乙方支付的回购

价格在不违背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按照以下四者较高者

确定： 

（1）回购时乙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经甲乙双方均认可的有资质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净资产金额； 

（2）回购时乙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经甲乙双方均认可的有资质的

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的价值； 

（3）按照公司历次融资最高的公司估值所对应的乙方所持有的公

司股权的价值（若无融资则不计算此项）。 

（4）按照乙方实缴出资额 6%/年单利计算的本息。 

1.3 本协议项下回购基准日以乙方《回购通知书》载明日期为准。 

1.4 本协议项下所涉及审计、评估、挂牌、交易、税费等全部费

用由甲方承担。 

1.5 乙方股权回购应遵循国有资产挂牌转让程序的，乙方将本协

议约定价格中的最高价格作为股权转让的最低挂牌价，甲方应按本协

议约定的价格及挂牌转让程序要求的期限进行摘牌并完成股权回购



 

以及支付股权回购款，但如果实际竞拍过程中有第三方包括出价等在

内的竞拍条件优于甲方的，则乙方可同意豁免甲方的回购义务。 

1.6 除实际挂牌竞拍过程中有第三方包括出价等在内的竞拍条

件优于甲方外，若甲方未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回购乙方股票或未按

期足额支付乙方股权回购款的，逾期的，甲方应以股权回购款总金额

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 1支付违约金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1.7 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除本协议约定的违约金外，甲方还需

承担乙方为实现合法权益所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担保费、

差旅费等费用。 

1.8 通知和送达 

1.8.1 根据本协议发出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和文件应

采取书面、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和送达。 

1.8.2 约定送达 

1.8.2.1 甲乙双方的通信地址、联系人、联系电话及其邮箱，同

本合同文首所述内容。 

1.8.2.2甲乙双方该送达条款适用范围包括双方履行本合同过程

中涉及的各类通知、协议等文件，以及就本合同发生纠纷时相关文件

和法律文书的送达，同时包括在争议进入诉讼、仲裁程序时的各类送

达。 

1.8.2.3本协议任何一方变更通信地址、收件人或其他联系方式，

应提前 5个工作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对方，任何一方未按照

本款规定进行通知的，其他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该方的通信地址、收



 

件人或其他联系方式进行送达后即视为已经送达该方，一切法律责任

和后果均由其自行承担。 

1.8.2.4 电子邮件自发送方系统显示“发送成功”之时即视为送

达;书面文件通过中国邮政 EMS 或其他具有公信力的快递机构邮寄的，

自邮寄之日起第 3个工作日即视为送达；直接送达的，收件人签收之

日视为送达。 

1.9 争议解决 

若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提交公

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2其他 

2.1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成立，自乙方主管国资部门批准

时生效”。 

 

五、 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

需求，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公司将进一步完善

内控制度和监督机制，积极防范和应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二） 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是基于公司长远发展考虑，有利于

公司战略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具有积极影响。 

 

六、 备查文件 

（一） 董事长审批过的《工商注册申请》 

（二） 《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高新绿色低碳

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协议》 

（三） 《合资补充协议》 

 

 

 

中诚智信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5月 7日 

 


